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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工学院文件

工学院工字〔2018〕1 号

耿丹学院工学院优秀教师评选办法

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，充分调动广大教师教学工作的

积极性，表彰奖励在教书育人工作中涌现出来的爱岗敬业、为

人师表、无私奉献的先进典型，落实耿丹学院的优秀教师的奖

励和激励政策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评选原则

坚持民主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坚持实事求是、宁缺毋

滥、好中选优，保证选拔推荐和评选工作的公正性和透明度。

二、评选范围

在学校教学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在编、在岗专任教师。

三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，具有良

好的职业道德和学术道德；治学严谨，模范遵守教学工作规范，

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协作精神，使用普通

话和规范字开展教学；善于教学研究与探索，积极开展教学改

革，在耿丹学院工作一年及以上；近两学年教学活动没有出现

教学差错或违纪违规行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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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高质量地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，努力推进教育创新，

评选学年度教学工作量饱满（以教务处核定的教学工作量为依

据）、教学效果突出。

（三）积极开展教学改革、教材建设、实验室建设，在教育

教学研究与改革、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等方面成绩突出。

评选学年度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评选：

（以下条件只能在取得的当学年或次学年使用一次）

1.市级以上本科教学工程项目的负责人。

2.市级及以上优秀论文的指导教师。

3.市级教学成果三等奖的第一完成人、二等奖的前三完成人、

一等奖的前五完成人、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前七完成人。

4.国家级规划教材的主编。

5.全国大学生“挑战杯”等课外科技活动竞赛二等奖及以上

的第一指导教师。

6.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、电子设计（含研究生层次）、机械

创新设计等竞赛一等奖的第一指导教师。

7.获得学校教学观摩竞赛一等奖的。

评选学年度满足下列条件中任意两项及以上的可在同等条

件下优先评选：（以下条件只能在取得的当学年或次学年使用

一次）

1.国家级本科教学工程项目的团队主要成员。

2.市级重点及以上教学改革项目的主持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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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市级本科教学工程项目的负责人。

4.市级及以上规划教材的主编。

5.在 A、B 类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教研论文的。

6.指导学生课外科技竞赛获得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的第一

指导教师。

8.校级优秀论文的指导教师。

9.指导学生在国内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 1 篇，或所发表的期

刊论文有 1 篇及以上被 SCI、EI 核心版、SSCI 收录，或指导学

生获得市级及以上科研成果奖，或指导学生获得 1 项及以上发

明专利或 3 项及以上实用新型专利的。

10.有其它突出教学业绩的。

四、评选程序

按照耿丹学院的规定，优秀教师每学年评选一次，按照教师

自我推荐、资格审查、工学院教育委员会评选的程序进行，评

选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报耿丹学院审批通过。

（一）各位教师根据评选条件填写推荐表格。所有参与教学

工作（含实验或实训岗位教师）均可依据标准进行自荐。

（二）学院优秀教师评选工作由办公室组织进行资格审查和

教育委员会的评选。没有填写自荐表格的教师无资格进入学院

教育委员会的评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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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教育委员会的评选依据教师填写的自荐表格内容，资

格审查结果以及评选打分结果综合排队，依据评选数量择优确

定

（三）入选人员的简要事迹和主要成果向工学院公示，公示

期为 5 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确定获奖人员名单，报学校。

五、奖励和管理办法（与耿丹学院一致）

（一）坚持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，以精神奖励为主的

原则。获得学院优秀教师荣誉称号者，由学校向其颁发荣誉证

书和一次性奖金。

（二）学院要广泛宣传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，其事迹和获奖

情况将记入本人档案，并作为考核、聘任、晋升的重要依据之

一。

（三）优秀教师荣誉称号获得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经学院

批准，撤销其称号，并收回荣誉证书和奖金。

1.弄虚作假、骗取荣誉称号的。

2.获奖当年受到党纪、行政处分的。

3.获奖当年发生教学事故的。

六、附则

（一）本办法从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（二）本办法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附件一： 耿丹学院优秀教师推荐表 (耿丹学院表格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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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工学院优秀教师评选打分表

工学院优秀教师评选打分表

项目

序号

项目名称 主要内容 占比 得分

1 自我评价 5%

2 教学工作 质和量合规、投诉 30%

3 所属部门评价 教研室内部互评 20%

4 学生评价 评课排序 10%

5 师德师风 表彰、投诉 5%

6 教改与教研 立项、研究 5%

7 指导学生 科技竞赛组织及获奖 5%

8 科研及学术 成果奖、论文、专利 5%

9 班导师工作 排序评价前 50% 10%

10 实习基地 拓展与合作 5%

11 教学外工作 专业建设、宣传、评

估

5%

二Ｏ一八年九月十九日


